拍卖流程图

税收保全后，在规定的期限内仍未缴纳税款的





进行检查时，发现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，并有明显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应纳税收入的迹象的





被执行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，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，逾期仍未缴纳的





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、又不履行的。





有以上情形的，可以对扣押、查封的商品、货物或其他财产进行拍卖，以拍卖所得抵缴税款、滞纳金或罚款。





拍卖前核对扣押查封的财物，填制《拍卖（变卖）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清单》、《拍卖（变卖）决定书》报局长审批。





局长批准后，根据《拍卖（变卖）决定书》与拍卖机构签定《委托拍卖合同》。














实施拍卖








拍卖成交








接到拍卖机构成交通知后，制作《划款通知书》，通知拍卖机构划款的时间、帐户和金额。





接到拍卖机构成交通知后制作《拍卖（变卖）成交通知书》送达被执行人





税务机关在划入税务机关指定帐户后及时划缴国库。





向被执行人送达《拍卖（变卖）结果通知书》、《拍卖（变卖）商品、货物或其他财产清单》及完税证。





拍卖机构将剩余部分退还被执行人。





不足抵缴税款、滞纳金或罚款部分，继续追缴。














对足额抵缴税款、滞纳金或罚款的，结案。











需办理过户手续的，税务机关予以协助。














